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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醴农（农产品）罚〔2024〕1号


	黄**销售兽药残留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鸡蛋案
	黄**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安排，在监督抽查中本机关于2024年1月19日在黄**家抽取了上市的鸡蛋、鸭蛋2个样品，经省畜禽水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鸡蛋中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残留不符合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检，对检测结果无异议。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对农户，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一）销售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截量基准（农产品质量安全）》“序号：9；违法情节：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五千元的；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并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对农户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经营兽药残留不符合规定的鸡蛋，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6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4月19日
	

	2
	醴农（种子）罚〔2024〕2号
	王**销售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种子案
	王**
	
	
	2024年4月2日，执法人员在醴陵市石亭镇石亭居委会芙蓉路34号王**门店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其门店有一袋“C两优***”杂交水稻种子已经拆封，30包，经查验，该批次水稻种子未按规定印制检疫证明编号和检测日期。

依据《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种子标签应当标注下列内容：（四）检测日期和质量保证期；......（六）检疫证明编号”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息代码，以及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的规定，该批次水稻种子未按规定印制检疫证明编号和检测日期，当事人的行为涉嫌销售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种子。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二）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种子）》“序号：21；违法情节：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C两优***”水稻种子，并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26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5月20日
	

	3
	醴农（渔政）罚〔2024〕4号
	谢**、陈**、潘*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谢**、陈**、潘*
	
	
	2024年4月10日上午，醴陵市公安局明月镇派出所移交当事人谢**、陈**、潘*涉嫌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的线索。经初步调查，当事人于2024年4月15日晚上10点左右，在醴陵市明月镇汪家垅村大江组前面的申龙江使用电鱼工具进行电捕鱼活动，捕捞渔获物21.5千克。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序号：1；违法情节：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主动上交作业的工具，捕捞渔获物不足五十公斤或者价值不足三千元的；裁量标准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捕捞渔获物十公斤以上不足三十公斤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上不足一千五百元的，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渔获物21.5千克；

2、没收防水裤3条、捕鱼网3个；

3、罚款3300元（谢**1300元，潘*1300元，陈**7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6月3日
	

	4
	醴农（渔政）罚〔2024〕3号
	杨*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杨*
	
	
	2024年4月10日上午，醴陵市渔政和农机监理执法中队与茶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在进行渔政联合巡查的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杨*正在使用电鱼工具在茶山镇东岗村新田组附近的水渠内进行电鱼活动，执法人员当即出示执法证并对其行为予以制止。经初步调查，当事人利用借来的背包式电鱼工具进行电鱼活动，捕捞有渔获物。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序号：1；违法情节：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主动上交作业的工具，捕捞渔获物不足五十公斤或者价值不足三千元的；裁量标准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捕捞渔获物十公斤以下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背包式电鱼工具1套；

2.罚款21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6月3日
	


